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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栏中的含

义或全称：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河北志远星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改造项目、项目 指 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法律意见书、本法律意见书 指 《关于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专

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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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

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专项债券

法律意见书
【2025】光显所意字第 052 号

致：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

对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专项债券进行法律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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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滦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要的有关书面资料和信息做出,

并基于对有关事实、披露的文件的了解和对上述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之理

解发表法律意见。

(二)在审查披露的文件及其他相关书面材料和信息时,本所律师假设:本所律师取

得的文件(无论是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陈述及书面确认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所有扫描件、复印件和原件一致,所有签名、印信、印章也都是真实的。所有披露的文

件都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事人的情况,相关当事人没有刻意隐瞒、编造可能对本法律意

见书分析结论具有重大影响的资料或信息,除在法律意见书另有明确,本所律师未对相

关文件、信息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独立调查或核实。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

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专项债券有关的法律

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评论。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按照有关其他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

(四) 本法律意见书在阅读时所有章节应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律师

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相关单位为本次滦州市三双

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



5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给水工程、污水工程、雨水工程及配套设施。1、给水工程：长度 1907.73
米，管径为 DN300mm,管材为球墨铸铁承插管。2、污水工程：长度 1969米，

管径为 DN400mm-DN500mm,管材为钢筋混凝土承插管。3、雨水工程：长度

2490米，管径为 DN300mm-DN1800mm,管材为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总投资 3322.00万元

计划发行规模 肆佰万元整（4,000,000.00元）

发行年限期限 15年期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按每半年支付，存续期的后 10年每年偿还债券本金的 10%

2024年河北省高质量发展专项债券（十五期）—2024年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

十八期）发行日期为 2024年 6月 28日，债券期限为 15年期，发行利率 2.44%，每 6

个月付息一次，存续期的后 10年每年偿还债券本金的 10%。其中用于独立工矿区老化

给水设施（古城至响嘡段）改造提升项目调减 400万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

94号）等文件规定，为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达到资金跟着

项目走的要求，拟对上述项目专项债券合计 1000.00万元的资金用途进行调整。经调整

后项目名称为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本次调增 400.00万元。

1.2 项目列入规划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河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符合产业政策及地

区发展规划、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本项目已取得《关于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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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滦审批字〔2024〕24号）。本项目列入本级政府、

部门重点项目。

1.3 项目建设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原计划为 10个月，其中建设前期 2个月，自 2024年 3月至 2024年

4月；施工期 8个月，自 2024年 5月至 2024年 12月，根据项目实际进度安排，计划

延期至 2025年 12月。

1.4 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产业。首先基础设施

建设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具体来说，在基建过程中，政府投资和公共支出的规模扩

大，这对于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基建成果也将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完善发展，

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拉动投资，保障资本市场平

稳健康运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保障，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盘活社会

存量资本，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之一。基建所带来的

投资还会让企业的生产活动更加活跃，增加高质量供给，最终带动消费的持续增长，

扩大国内总需求。最后，基础设施建设能带动相关领域内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以上游

带动下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完整的产业链条在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还会

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这对于民生的改善有重要作用。

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充分挖

掘城市资源的一种战略措施，有利于城市的开发经营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全面实施。本

项目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一方面，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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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招商能力；另一方面，借助基础设施建设契机，改善区域居

住环境、生态环境，引导区域居民主动调整工作岗位、生活节奏，融入城镇生活。

是提高居民用水指标、扩大公共供水服务范围的需求。城市给排水是市政建设的

重要基础内容。保证城市有一个科学畅通的排水系统，是城市及时排除积水，避免受

到洪灾威胁的重要保障。城市给排水对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与工业生产的供水、

排水系统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如果无法对城市中的给排水系

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将会严重的影响城市最终建设的质量，进而降低城市化发

展的步伐。本工程配水管线的修建，属规模化供水工程，可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

扩大公共供水服务范围。本工程的建设可有效提高城市居民用水水质、水压、水量等

用水指标，提高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及公共供水安全水平。

（2）项目公益性

“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且不能或不宜通过

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如市政道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

卫生、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障性安居工程、供水、污水处理等基本建设项目。滦

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属于市政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成后进一步改善滦州

市的供排水管网基础设施，改善城区投资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城区环境条

件的改善，将改善投资环境，解决该城区区域积水和污水漫溢问题，防止环境污染，

提升城区环境质量，对生态环境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故本项目具有公益性。

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本项目已取得《关于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滦审批字〔2024〕24号）。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

审批手续，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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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约 3322.00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1922.0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统

筹，占比 57.86%；融资 1400.00万元，占比 42.14%，融资来源为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本项目已于 2025年 8月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万元，本期计划于 2025年申请

调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400.00万元。

4.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污水收入、给水收入、雨水收入，运营收入和运营成本测

算依据按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现行财税制度标准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为

7853.25万元，运营成本为 867.60万元，相关税费为 1105.87万元，共可实现可支配运

营收益为 5879.78万元。项目预期可支配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通过以上收入、成本

及收益分析，参照同行业数据，预测的数据是比较合理的。

5.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从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明确绩效目标，指标与相关规划、计划相符，绩效目标与现

实需求相匹配，绩效目标可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合理。

6.审核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1〕61号）的相关要求，本项目进行了事前评估工作，项目单位针对本项目制定

了《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财政局出具了《专项债券项目审核情况

表》，审核意见为同意实施本项目。本项目前期手续合规，债券资金需求合理，偿债

计划可行。

1.5 项目所在区域情况

唐山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渤海湾中心地带。位于河北省东部，东与秦皇岛市隔(滦)

河相望，南临渤海，西与北京、天津毗邻，北依燕山隔长城与承德市接壤。总面积 13472

平方千米，辖区面积 5478.9平方千米，中心城区规划面积 210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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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平方千米。根据 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唐山市耕地面积 50.64万公顷、种植

园用地 15.24万公顷、林地 16.70万公顷、草地 5.42万公顷、湿地 4.41万公顷、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 32.00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4.68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2.31万

公顷。

唐山市地处交通要塞，是华北地区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地带。铁路、公路、高速

公路、港口相互交织。京哈、通坨、京秦、大秦四条铁路干线和京山、大秦、七滦、

迁曹、滦港铁路纵横穿越全境。京沈、津唐、唐港、唐承、沿海高速公路与环城高速

公路、国道相交连接，形成网络，四通八达。唐山港、京唐港区东望秦皇岛港，曹妃

甸港区西邻天津港，位居天津港、秦皇岛港之间，为国际通航的重要港口。铁路、高

速公路、公路、港口交织成网成为唐山市出行十分便利的重要条件。

滦州市地处唐山市东部，东与卢龙县、昌黎县隔滦河相望，南与滦南县相接，西

邻丰润、古冶、开平三区，北靠迁安市及迁西县。地势地貌：滦州市地处冀东燕山南

麓、滦河西畔。全市地势北高南低，西北、东北为低山丘陵；中部、南部为滦河冲积

平原，地势平坦。

滦州市古时地处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有记载的较大型战争就有十

几次，著名的有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北伐；后汉时期大将军吴汉大破尤来、大抢和五

幡三个部落；唐开元年间唐朝大将薛讷与契丹大战于滦河；宋、辽、金时期对滦地的

争夺战，著名的张觉归宋就发生在这里；辛亥滦州起义，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占有一

席之地；港北起义打响冀东大暴动抗日第一枪，开创了全民抗日的新局面。

滦州是中国近代工业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中国的第一袋水泥、

第一辆蒸汽机车、第一个机械化煤矿、第一个卫生瓷厂、第一座铁路大桥等都诞生在

滦州，史载“津东工业，唯滦最盛”。

1.6 项目收益及融资情况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间运营收益为 5879.78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838.48万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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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计划融资 400.00万元，利息 92.72万元），覆盖倍数为 3.20。

1.7 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3322.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2849.61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14.14 万元，预备费 158.2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估算表（一）
单位：万元

专项债券项目基本情况表 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列入国家重大战略的相关文

件名称和主要描述
是

是否列入省行业主管部

门重点工作的相关文件

名称和主要描述

是

是否列入省十四五规划的相

关文件名称和主要描述
是 立项单位

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列入本级政府或部门重点项

目的决策过程和主要描述
滦审批字〔2024〕24 号 项目总投资 0.3322 亿元

所属区划名称 滦州市 申请使用专项债资金 0.14 亿元

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支持领域 市政基础设施领域 是否续发行项目 是

项目全部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给水工程、污水工程、雨水工程及配套设施。1、给水工程：长度

1907.73 米，管径为 DN300mm,管材为球墨铸铁承插管。2、污水工程：长度 1969

米，管径为 DN400mm-DN500mm,管材为钢筋混凝土承插管。3、雨水工程：长度

2490 米，管径为 DN300mm-DN1800mm,管材为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一）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
新建

数量单位 建设数量 投资金额

1.1 东双山东侧段 - - -

1.1.1 雨水工程 DN1200mm m 303 84.84

1.1.2 雨水工程 DN300mm m 160 24.00

1.1.3 雨水工程 DN800mm m 40 8.40

1.1.4 污水工程 DN400mm m 358 53.70

1.1.5 给水工程 DN300mm m 327 39.24

1.1.6 雨水检查井 1500*1100 座 5 7.00

1.1.7 雨水检查井 2200*2200 座 2 3.80

1.1.8 污水检查井直径 1000 座 8 11.20

1.1.9 附属设施 - - 175.91

1.2 西双山东侧段 - - -

1.2.1 雨水工程 DN1800mm m 404 129.28

1.2.2 雨水工程 DN300mm m 144 21.60

1.2.3 雨水工程 DN800mm m 88 18.48

1.2.4 雨水工程 DN1400mm m 368 95.68

1.2.5 污水工程 DN400mm m 789 118.35

1.2.6 给水工程 DN300mm m 837.83 100.54

1.2.7 雨水检查井 1700*1100 座 7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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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雨水检查井 2200*2200 座 2 4.20

1.2.9 雨水检查井 2100*1100 座 7 12.60

1.2.10 雨水检查井 3150*3150 座 2 11.20

1.2.11 污水检查井直径 1000 座 19 30.40

1.2.12 附属设施 - - 481.17

1.3 建设道段 - - -

1.3.1 雨水工程 DN1600mm m 285 88.35

1.3.2 雨水工程 DN800mm m 120 25.20

1.3.3 雨水工程 DN300mm m 220 33.00

1.3.4 雨水工程 DN1000mm m 358 85.92

1.3.5 污水工程 DN500mm m 702 126.36

1.3.6 污水工程 DN400mm m 120 18.00

1.3.7 给水工程 DN300mm m 742.9 89.15

1.3.8 雨水检查井 2000*1100 座 5 9.50

1.3.9 雨水检查井 2630*2630 座 2 8.40

1.3.10 雨水检查井 1300*1100 座 6 7.80

1.3.11 雨水检查井 1650*1650 座 2 3.40

1.3.12 污水检查井直径 1000 座 21 35.70

1.3.13 附属设施 - - 875.34

（二）概算内前期费用 - - - -

2.1 建设单位管理费 - - 23.04

2.2 可行性研究报告 - - 13.00

2.3 一案两书及评价 - - 15.00

2.4 环境影响评价 - - 3.00

2.5 测绘费 - - 5.00

2.6 工程勘察费 - - 19.95

2.7 工程设计费 - - 65.90

2.8 工程建设监理费 - - 45.05

2.9 招标代理费 - - 10.23

2.10 工程保险费 - - 8.53

2.11 临时设施费 - - 48.44

2.12 施工图审查费 - - 7.28

2.13 造价咨询费 - - 10.19

2.14 研究试验费 - - 14.53

项目收益点 收益点名称 该项收入依据
该项收入合

计

1 污水收入

按照水价收入的 20%进行记取，按照

滦州市政府文件，自来水收入为 5.9

元/m³（含 1.2 元/m³污水处理费）

1246.50

2 给水收入

按照水价收入的 20%进行记取，按照

滦州市政府文件，自来水收入为 5.9

元/m³（含 1.2 元/m³污水处理费）

6102.90

3 雨水收入 参照滦州市中水单价为 1.8 元/m³ 503.85

融资收益保障倍数测算过程

及结果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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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估算表（二）

单位：万元

项目

估算价值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预备费用 合计

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

套工程
2849.61 314.14 158.25 3322.00

占比 85.78% 9.46% 4.76% 100.00%

（二） 参与主体

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实施主体是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情

况如下：

实施主体 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2230003072561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河北省滦州市滦河西道 151 号

负责人 王继臣

颁发日期 2023 年 10 月 11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机关法

人，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效存续；本

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参与主体（实施机构）经营管理范围。

（三）项目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如下：

本项目已取得《关于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滦审批字〔2024〕24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产业，是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提高居民用水指标、扩大公共供水服务范围的需求，

本工程的建设可有效提高城市居民用水水质、水压、水量等用水指标，提高供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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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水能力及公共供水安全水平。项目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政策和规划的要求，具备

公开发行条件。

二、项目融资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表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3322.00 100.00% -

一、资本金 1922.00 57.86% -

(一)自有资金 1922.00 57.86% -

(二)专项债券 - - -

1、已发行专项债券 - - -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1400.00 42.14% -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 - -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 30.10% -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400.00 12.04% -

(四)银行融资 - - -

本项目总投资 3322.00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1922.0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统

筹，占比 57.86%；融资 1400.00万元，占比 42.14%，融资来源为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本项目已于 2025年 8月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万元，本期计划于 2025年

申请调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400.00万元。

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

发〔2019〕26 号）有关规定要求。本项目中，专项债券不用做项目资本金，项目符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

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有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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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项目运营收入来源为污水收入、给水收入、雨水收入。

河北志远星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

工程专项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评估分析如下：

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项目运营收益为 5879.78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838.48 万元（本次计划融资 400.00 万元，利息 92.72 万元），

覆盖倍数为 3.20。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能够偿还全部融资本息。项目收益均可以覆盖

融资成本,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

项目募投平衡情况
项目类型（一级）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项目类型（二级） -

本只专项债券用于该项

目的金额

0.04亿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

大项目资本金的金额

0亿

项目简要描述 主要包括给水工程、污水工程、雨水工程及配套设施。1、给水工程：长度 1907.73米，

管径为 DN300mm,管材为球墨铸铁承插管。2、污水工程：长度 1969米，管径为

DN400mm-DN500mm,管材为钢筋混凝土承插管。3、雨水工程：长度 2490米，管径为

DN300mm-DN1800mm,管材为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项目建设期 2024年至 2025年

项目运营期 2026年至 2040年

本期拟发行债券期限 15年期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

资

0.3322亿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

目资本金

0.1922亿

专项债券融资 0.14亿

其他债务融资 0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

2025年

专项债券融资 0.14亿

其他债务融资

债券存续期内总收益 0.5880亿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

2026年 0.0393 2027年 0.0393 2028年 0.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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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年 0.0393 2030年 0.0393 2031年 0.0393

2032年 0.0392 2033年 0.0392 2034年 0.0392

2035年 0.0392 2036年 0.0391 2037年 0.0391

2038年 0.0391 2039年 0.0391 2040年 0.039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1.77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

务融资本息

0.1838

亿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3.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

务融资本金

0.14亿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金 4.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

务融资本息

0.1838

亿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息 3.2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

方债券融资本金

0.14亿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金 4.20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项目运营收入来源为污水收入、给水收入、雨水收入。

还本付息表

（1）本项目融资总额债券存续期内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余

额

当年偿还利

息

本项目当年

偿还利息

当年偿本付

息

2024 年 400.00 400.00 0.00 0.00

2025 年 400.00 1000.00 1400.00 9.76 9.76

2026 年 1400.00 1400.00 32.16 32.16 32.16

2027 年 1400.00 1400.00 32.16 32.16 32.16

2028 年 1400.00 1400.00 32.16 32.16 32.16

2029 年 1400.00 1400.00 32.16 32.16 32.16

2030 年 1400.00 40.00 1360.00 32.16 32.16 72.16

2031 年 1360.00 40.00 1320.00 31.18 31.18 71.18

2032 年 1320.00 40.00 1280.00 30.21 30.21 70.21

2033 年 1280.00 40.00 1240.00 29.23 29.23 69.23

2034 年 1240.00 40.00 1200.00 28.26 28.26 68.26

2035 年 1200.00 40.00 1160.00 27.28 27.28 67.28

2036 年 1160.00 40.00 1120.00 26.30 26.30 66.30

2037 年 1120.00 40.00 1080.00 25.33 25.33 65.33

2038 年 1080.00 40.00 1040.00 24.35 24.35 64.35

2039 年 1040.00 40.00 1000.00 23.38 23.38 63.38

2040 年 1000.00 1000.00 0.00 22.40 22.40 1022.40

合计 1400.00 438.48 428.72 1838.48

（2）本项目已发行 1000.00万元债券存续期内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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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余额 利息率 当年偿还利息 当年偿本付息

2025 年 1000.00 1000.00 2.24%

2026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27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28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29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0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1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2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3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4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5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6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7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8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39 年 1000.00 1000.00 2.24% 22.40 22.40

2040 年 1000.00 1000.00 0.00 2.24% 22.40 1022.40

合计 1000.00 336.00 1336.00

（3）2024年第二十八期融资债券存续期内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余额 利息率 当年偿还利息 偿本付息合计

2024 年 400.00 400.00 2.44%

2025 年 400.00 400.00 2.44% 9.76 9.76

2026 年 400.00 400.00 2.44% 9.76 9.76

2027 年 400.00 400.00 2.44% 9.76 9.76

2028 年 400.00 400.00 2.44% 9.76 9.76

2029 年 400.00 400.00 2.44% 9.76 9.76

2030 年 400.00 40.00 360.00 2.44% 9.76 49.76

2031 年 360.00 40.00 320.00 2.44% 8.78 48.78

2032 年 320.00 40.00 280.00 2.44% 7.81 47.81

2033 年 280.00 40.00 240.00 2.44% 6.83 46.83

2034 年 240.00 40.00 200.00 2.44% 5.86 45.86

2035 年 200.00 40.00 160.00 2.44% 4.88 44.88

2036 年 160.00 40.00 120.00 2.44% 3.90 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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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余额 利息率 当年偿还利息 偿本付息合计

2037 年 120.00 40.00 80.00 2.44% 2.93 42.93

2038 年 80.00 40.00 40.00 2.44% 1.95 41.95

2039 年 40.00 40.00 0.00 2.44% 0.98 40.98

合计 400.00 102.48 502.48

综上所述，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总额的应还本付息为 1838.48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河北志远星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为专业评价机构并出具《滦州市三双

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专项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河北志远星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石家庄市新华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5月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105MA08TL3E3E 的《营业执照》、河北省财政

厅于 2022 年 6月 13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 13010079）。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河北志远星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系依法注册并有效

存续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的资质，具备为本

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注

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系经河北省石家庄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石家庄市

司法局于 2017 年 12 月 1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30000662207297U《律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从事法律服

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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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风险评估情况

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政策风险、项目实施与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及社会风险

等因素。

1.政策风险

包括政治变动、国家法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对

承办单位投资的相关产业产生影响，可能导致所投资产业项目的市场变动，从而影响

项目建设。

2.项目实施与管理风险

本项目因管理者管理不善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保证项目实施符合建设要求，

造成承办单位的管理风险。

3.财务风险

项目总投资规模较大，可能会形成由于资金落实不到位，使项目工期延长，无法

按时交付使用的风险。同时也有人为决策失误导致的成本上升。

4.社会风险

项目带来的众多外来人员、大量施工机械、不可避免的施工噪声等，在项目实施

期间可能会对附近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困扰，引起居民的抵制情绪，干扰项目的正常进

度，处理不当可能导致项目工期无限期延长的风险。

5.工程建设的风险

工程建设风险是指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设计发生重大变化，导致

工程量增加、投资增加、工期拖长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工程建设风险可能来源于前期

准备工作不足或者工程设计方案不合理，导致项目实施阶段建设方案发生变化，或者

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对项目的建设条件估计不足，致使在项目的建设和使用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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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造成损失。

（二）风险控制措施

1.项目单位要合理安排债券债务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按照项目资金获取能力做好

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切实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2.加强市场调研，积极培育开发需求市场，建立广泛的市场信息网络，着力塑造需

求力度，加大宣传促销力度，深入挖掘市场潜力，充分利用政策保护，化解市场风险。

制定风险规避和预防措施，对经营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逐一进行分析，科

学制定预防措施和补救措施、处理方案等。

3.加强预算管理，按时偿还政府债券本金和利息建立债务项目全生命周期偿债计

划，分层次编制政府债务偿还规划和年度计划，做好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工作，足

额偿还政府债券本息，确保不发生政府债券违约事件。

4.工程建设风险产生的可能性较大。对此，项目建设主体需要采取但不限于以下主

要措施：一是做好项目前期设计，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获得批复。进一步通

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有相应资质、业绩良好的勘察设计单位，做好工程设计等前

期设计工作。二是加强项目建设监管。为确保工程质量，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理，

避免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延期和施工缺陷等风险，确保项目能够如期按质竣工和及时运

营。三是提取预备费用，制定项目建设应急预案。针对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

问题，提出应急解决方案。

5.根据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釆用简单估计法对各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做简单

分析，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事故等意外风险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较小，项

目实施单位应时刻跟进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重大环境及经济状况，及时调整，有效应

对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对投资项目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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